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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调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

运行模式及征集2024年产学合作

协同育人项目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教育厅 (教委),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教育局， 有关高等学校，有关企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推

动落实《“十四五”教 育发展规划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

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》, 充分调动高校和企业的积极性，以

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，根据

《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》 (教高厅 (2020)

1号)有关要求，我部将继续实施 2024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

项目。 同时，为进一步提高项目质量、 构 建项目三级实施体

系， 自2024年起对项目运行模式进行调整，并在此基础上

面向企业征集项目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 项 目运行模式调整方案

(一) 项 目调整 目标

加强项目内涵建设，更好服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人

才自主培养， 更好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及新质生产力培

育。 完善国家、 省、 校三级实施体系，做实校级项目、做优

省级项目、 做精国家级项目，发挥各级管理职能，提高项目



实施水平。强化成果导向，注重项目的问题驱动及实际成效，

实现校企合作的双向赋能， 营造产教融合良好生态。

(一) 项目调整内容

项目征集： 由 “逐月 征集”调整为“随时征集”。 符合

项目参与条件的企业可随时通过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平

台 (以下简称“项目平台”) 提交项目指南， 项 目指南经审

核符合要求后，通过项目平台动态发布。 此次调整后，每年

不再单独发布征集项目的通知。

项目立项： 由 我部公布立项结果调整为高校确定立项项

目。 教师申请企业项目、 企业进行项目遴选、 校企签订项目

合作协议等流程仍须通过项目平台进行，项目立项结果由高

校项目管理部门审核确认，并通过项目平台备案后生效， 我

部不再发布项 目立项通知。 高校作为项目运行管理的主体，

应根据学校实际制定适合本校的项目管理办法，加强校级项

目过程监控和管理，提高项目实施质量。

项目结题： 由我部公布结题验收结果调整为高校发布结

题验收结果。 项 目实施期限到期后， 由高校项目管理部门组

织开展结题验收工作，项目负责人应根据项目申报书及项目

合作协议等约定，通过项目平台向合作企业提交结题报告、

结题成果等材料，企业进行结题验收并形成验收结论， 高校

审核企业验收结论后，发布本校的结题验收结果。 我部不再

以通知形式发布项目结题验收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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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认定： 对于当年通过结题验收的项 目，我部组织开

展项目认定工作。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有关工作安排，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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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项目调整安

定本区域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实施方案， 可从所在省份

高校报送的已结题项目中，认定不超过20%的项目作为“省

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”; 同时在认定为“省级产学合作

协同育人项目” 的项目中，遴选不超过50%的优秀项目推荐

至我部。 我部根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的优秀项目， 组织

开展项目认定并公布“教育部优秀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”。

排

本通知发布前已立项的项目， 仍按原有模式运行，并在

项目实施期限到期后进行结题验收，由我部公布结题验收结

果。 本通知发布后，根据新发布的项目指南开展的项目，按

照调整后的模式进行立项、 结题、 认定等工作 。

二、 2024年项目指南征集工作要求

(一 ) 企业参与条件及项目类型

企业参与条件及项目类型参照《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

人项目管理办法》 (教高厅〔2020〕 1 号) 第四条、 第十条执

行。

(二) 重点支持领域

项目将根据国家战略、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人才培

养需要动态设置项目重点支持领域 (以项目平台发布为准)。

针对属于重点支持领域且在相关领域设置项目的企业，将在

项目指南遴选时优先支持。

(三 ) 企业专项和项目群

持续设立企业专项和项目群。 企业专项参照《教育部高

等教育司关于征集2022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函》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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